赣州市工贸科技中等职业学校
工贸校字〔2026〕03号


关于我校2026年新增专业收费项目
和提高原有专业收费标准的实施方案

赣州蓉江新区社管局、经发局、市监分局：
[bookmark: _GoBack]赣州旅游职业学校创办于2006年，是经省教育厅备案、市教育局直属的一所全日制民办中职学校；学校于2025年经省教育厅分级评定为B档中等职业学校。学校开设了旅游服务与管理、中餐烹饪、电子商务、会计事务、美容美体艺术、绘画等十多个专业。学校现有在籍学生2000人，教职员工132人。
1、 收费基本情况
学校自2024年秋季开始，学生原有电子商务、直播电商服务、会计事务、旅游服务与管理、高星级酒店运营与管理、美容美体艺术、美发与形象设计、绘画、音乐表演、舞蹈表演10个原有专业收费标准为5270元/年；网络营销、中餐烹饪、中西面点、动漫与游戏设计收费标准为7070元/年，界面设计与制作收费标准5400元/学期。我校收费标准在全市民办职校中偏低，难以维持学校正常运转,已经制约了学校的发展。近年来，学校不断增加教学设备和实训器材，不断提高教师薪酬待遇；学校质量建设持续推进，办学成本大幅增加。为提高办学质量，保障办学投入，培养合格人才，必须调整原有专业收费标准。同时现有专业难以满足家长、学生和市场的需求，根据市场需求和地方经济发展实际，结合我校现有办学条件和师资配备情况，我校2026年申请新增专业两个个：无人机操控与维护、新能源汽车制造与检测。
二、2026年新增专业收费项目和提高原有专业收费标准
根据《赣州旅游职业学校2024-2026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公示表》，我校生均教育培养成本9080元/年，远高于学校收费标准，不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不利于学生的专业成长。所以新增专业收费标准为无人机操控与维护、新能源汽车制造与检测学费13000元/年；同时原有电子商务、直播电商服务、会计事务、旅游服务与管理、高星级酒店运营与管理、美容美体艺术、美发与形象设计、绘画、音乐表演、舞蹈表演10个原有专业在原有收费标准5270元/年基础上提高20%，调整为6324元/年；网络营销、中餐烹饪、中西面点、动漫与游戏设计在原有收费标准7070元/年基础上提高20%，调整为8484元/年，界面设计与制作在原有收费标准5400元/年基础上提高20%，调整为6480元/学期。
三、保障措施
（一）教学改善措施
1.学校计算机中心现有机房4个，电脑300台。学校加大投入，新建实训室7个：新能源汽车实训室、机器人实训室、无人机实训室、机电一体化实训室、电器自动化实训室、AI人工智能实训室、医学护理实训室。翻新电子商务、直播电商、美容美体、美发与形象设计等专业实训室10间。不断改善实验实训环境，增加实训设施设备，加快校外基地建设，扩展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更舒适的学习环境。同时持续开展教育信息化建设，不断创新学生工作机制，开拓毕业生创业就业渠道，建立学生多元化发展的培养机制。
2.学校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不断提高教师薪资待遇，不断改善教师工作环境；学校加强校本培训，大力开展教科研活动，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策略，不断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不断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学校努力培养双师型教师，积极组织参加国培学习，组织教师参加教师和班主任能力大赛，以赛代训，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坚持以人为本、厚德强基，坚持面向市场、服务社会，为赣州融入大湾区建设培养合格的职业人才。
（二）学校内部管理和应急预案
1.学校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上级有关部门关于规范学校收费管理工作的文件精神，根据学校实际和市场需求研究确定新增专业收费项目和标准。
2.按《江西教育厅、江西省发展改革委、江西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规范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我校将新增专业收费标准和提高原有专业收费标准实施方案、和近两年的学生学费、住宿费收支情况在学校官网和公告栏进行公示；
3.设立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咨询解释，由办公室牵头，财务处、学工处配合解释说明，正面引导，确保不因价格调整出现舆情舆论。
4.召开新增专业收费标准和提高原有专业收费标准的座谈会，虚心听取各方意见。
我校将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文件并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实施收费管理工作，不超出公示标准金额收费，不增加项目乱收费，全程接受赣州市蓉江新区社管局、经管局监督管理，把学校办成学生满意、家长放心和社会认可的民办中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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